常环建〔2023〕42号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湖南常德石门电厂三期220kV线路送出工程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德供电分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开展《湖南常德石门电厂三期220kV线路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请示，常德市生态环境局石门、临澧、澧县、津市分局关于《湖南常德石门电厂三期220kV线路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初审意见》及常德市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关于《湖南常德石门电厂三期220kV线路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报告》等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1、 项目概况

湖南常德石门电厂三期220kV线路送出工程线路起自待建石门电厂三期升压站，止于澧州500kV变电站。线路途经常德市石门县、临澧县、澧县、津市市，建设内容包括：

(一)澧州500kV变电站220kV间隔扩建工程

新扩建1个220kV出线间隔，拟用15E备用出线间隔。

(二)石门电厂三期～澧州变220kV线路工程

线路起于待建的石门电厂三期220kV升压站，止于已建的澧洲500kV变电站220kV门架，线路长度约70.5km，其中澧洲变出线段1.71km 与220kV澧七Ⅱ线双回共塔（利旧改造）、临澧县工业园区福庆路段0.5km采用双回路单边挂线架设、七重堰变-福佑路段与110kV七合线（七临Ⅰ线）#02-#03段0.2km同杆四回混压架设，其他段均采用单回路架设；本工程共新建杆塔236基，均采用自立式铁塔。

(三)附属改造工程

1、220kV澧七Ⅱ线改造：拆除220kV澧七II线右侧预留线路，路径长1.71km，将预留线路原2×LGJ-300/40导线更换为2×JNRLH1/LB20A-300/40型铝包钢芯钢芯耐热铝合金绞线，原JLB40-120普通地线更换为72芯OPGW-17-150-2光缆。

2、110kV 七合线和七临Ⅰ线改造：

改造线路起于110kV七合线和七临Ⅰ线#02塔后退16m处，止于#03前进 80m处。改造新建线路路径长0.26km，新建双回路铁塔1基，四回路钢管塔2基。

拆除110kV七合线和七临Ⅰ线#02-16m～#03+80m段导地线，路径长0.26km。拆除双回路铁塔2基。

本工程总投资1575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7万元，占总投资的1.31%。

 二、环评审查结论
湖南常德石门电厂三期220kV线路送出工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严格执行本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后，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

三、环保措施要求
你公司在项目建设和营运期间，必须全面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如下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控制扬尘和噪声污染，严格落实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措施，不得在各类环境敏感区内设置临时用地，施工场地；进一步优化杆塔定位，塔基应尽量落在植被稀疏并便于施工区域，减少塔基施工阶段造成的扰动和破坏，线路跨越林地，要控制导线高度，减少林木砍伐；施工前应科学规划、合理组织，尽量减少施工占地和扰动范围；严禁随意进入临时施工区域以外的区域活动以及滥挖滥砍滥伐等破坏植被的行为，避免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临时用地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对施工扰动和植被破坏区域进行生态功能恢复，控制临时用地范围，施工场地废水不得随意排放，需集中收集处理后回用，并严控水土流失。

(二)项目共48基塔基压覆永久基本农田，严格落实基本农田保护相关要求，在开工前取得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相关手续。
（三）严格落实工频电、磁场污染防治等环保措施，电磁环境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标准限值要求,确保工程和敏感点的电磁环境满足国家相关法规和环境标准要求。

（四）项目建成运行后须对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按建设项目环保验收的相关规定开展验收并向社会公开，项目环保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工作由常德市生态环境局石门、临澧、澧县、津市分局分局具体负责。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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